
M H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行业标准

M H ／ T 1 0 1 8 — 2 0 0 5

贵重物品航空运输

Air transportation 0f ValuabIe carg0

2 0 0 5 - 0 1 - 2 0 发 布 2 0 0 5 - 0 5 - 0 1 实 施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发布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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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志群、臧忠福、闫世昌、赖怀南。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贵重物品航空运输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贵重物品的航空运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贵重物品的航空运输。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货物cargo

除邮件和凭“客票及行李票”托运的行李外，已经或将要用飞机运输的任何物品，包括凭航空货运

单运输的行李。

〔GB／T 18041—2000，定义4．1．1〕

2．2

贵重物品 valuable cargo

毛重每千克运输声明价值，国际货超过1 000美元或等值货币、国内货超过2 000元人民币的货物，

以及含有下列物品中的一种或多种的货物：

a) 黄金、白金、铱、铑、钯等稀贵金属及其制品；

b) 各类宝石、玉器、钻石、珍珠及其制品；

c)珍贵文物(包括书、古玩、字画等)；

d ) 现钞、有价证券。

〔GB／T 18041—2000，定义4．1．3．4〕

2．3

集运货物 consolidation

将不同托运人交运的货物集合为一票航空货运单运输的货物。

2．4

封志seal

为保证货物运输安全而在货物外包装的封口处加上用火漆、铅托或塑料等材料制作的铅封。

〔GB／T 18041—2000，定义4．3．6〕

3 一般规定

3．1 贵重物品的包装应符合承运人的运输要求。

3．2贵重物品的性质、价值等应符合相关的国家规定和承运人规定。

3．3托运人应订妥全程运输的舱位。

3．4应在机场办理贵重物品的托运和交付手续。

3．5应建立严格的贵重物品交接制度。

3．6承运人应将全程运输的保安措施安排妥当。

3．7 贵重物品不应作为集运货物交运，除非集运的所有货物均为贵重物品。



4 收运

4．1 包装

4．1．1 应使用质地坚硬且不易损坏的材料包装贵重物品。

4．1．2 贵重物品应密封包装，并在包装件的封口和(或)接缝处使用封志。

4．1．3外包装上应清楚地注明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名称、详细地址等运输标志。

4．2计重

4．2．1 贵重物品应逐件称重。

4．2．2贵重物品按实际毛重计算，计算单位为0．1 kg。

4．3货运单

4．3．1 在货运单“路线及目的站”栏内应填写所有航段的承运人。

4．3．2 在货运单“航班／日期”栏内应注明所有航班及日期。

4．3．3在货运单“品名”栏内应加注“VAL”(贵重物品三字代码)。

4．4接收、检查

承运人接收贵重物品时应进行下列项目的检查：

a) 贵重物品的名称是否准确；

b)运输文件是否准确、齐全；

c) 包装是否符合要求，封志是否完好。

5地面操作及保管

5．1 贵重物品应放置在有保安设施的仓库或专用区域内。如果因为货物包装尺寸或其他原因不能将贵重

物品放置到仓库或专用区域内，承运人应采取措施保障货物安全。

5．2贵重物品的交接应有交接记录，记录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货运单号码、货物件数、质(重)量等；

b) 交接时间；

c)交接双方签字，签字应清晰，易辨认。

5．3 贵重物品在货库与机坪之间或不同货库之间的运输应有专人押运。

5．4信息传递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将贵重物品的装机信息及时通知到机长及有关航站；

b) 装机站填制货邮舱单时，在“备注”栏内应注明“VAL”字样。

6 装 卸

6．1 装机

6．1．1 机坪操作负责人应在贵重物品装机前，检查其封志是否完好。

6．1．2贵重物品不应装在客舱及驾驶舱内。

6．1．3贵重物品应装在带有安全装置的集装箱或保险箱内或飞机货舱内承运人指定的区域。

6．1．4带有安全装置的集装箱应装在承运人指定的位置上。

6．2 中转

若贵重物品在中转站更换承运人运输，续程承运人应检查货物的外包装并核对质(重)量。

6．3卸机

6．3．1 卸机时应检查贵重物品的外包装和封志。

6．3．2若飞机在未指定的地点备降且此地点无指定的地面代理人时，机长或指定的机组其他人员应负责

机上贵重物品的安全。



7不正常情况的处理

7．1 若发现贵重物品有任何破损或丢失的迹象，应立即进行检查、核对，并填写货物运输事故记录。发

现或发生事故的航站或承运人应及时将情况通知其他有关航站和承运人。

7．2若发现贵重物品短少、丢失，应及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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